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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930 证券简称：宏川智慧 公告编号：2025-159

债券代码：128121 债券简称：宏川转债

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接受公司、下属公司

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风险提示：

本次担保后，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及控股子公司经审议批准且正在履行的担保额度（即前期审

议通过的且有明确担保金额的担保额度）以及预计担保额度（即本

次董事会审议的且有明确担保金额的担保额度）总额占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的 245.60%。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。

一、交易及担保情况概述

公司下属公司东莞三江港口储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莞三

江”）拟向创兴银行有限公司东莞支行（以下简称“创兴银行”）

申请人民币 3.10亿元银行授信额度，上述授信额度将用于置换存量

未结清的银行融资、股东及关联方借款，以及“东莞三江码头及储

罐工程项目”的固定资产的建设、购置、改造等用途。东莞三江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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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土地、房产、海域使用权、储罐及其管线系统配套设备、码头及

其他无证建筑物、构筑物及配套设施等固定资产作抵押担保；以东

莞三江项目的应收账款及公司、宏川实业发展（香港）有限公司分

别持有东莞三江的股权作质押担保；公司、公司下属公司东莞市宏

川化工仓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宏川仓储”）以及公司关联方林

海川及潘俊玲拟为东莞三江申请银行授信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

保。

公司下属公司宏川仓储拟向创兴银行申请人民币 3.70亿元银行

授信额度，上述授信额度将用于置换存量未结清的银行融资、股东

及关联方借款，以及“宏川仓储仓储项目及其配套石化码头工程项

目”的固定资产的建设、购置、改造等用途。宏川仓储拟以土地、

房产、海域使用权、储罐及其管线系统配套设备、码头及其他无证

建筑物、构筑物及配套设施等固定资产作抵押担保；以宏川仓储项

目的应收账款及公司持有宏川仓储的股权作质押担保；公司、公司

下属公司东莞三江以及公司关联方林海川及潘俊玲拟为宏川仓储申

请银行授信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

本次关联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5

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表决通过，关联董事林海川、林南通对

该事项进行回避表决。本次关联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

议审议通过并发表相关意见。本次关联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

会以特别决议审议，与本次关联担保有关联的股东将回避表决。

本次关联担保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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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重组上市，以及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

二、被担保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东莞三江港口储罐有限公司

1、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：东莞三江港口储罐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：2004年 4月 22日

注册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䲞沙大道 15号

法定代表人：李小力

注册资本：1,446.00万美元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危险化学品仓储；港口经营；成品油仓

储；保税仓库经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

准）一般项目：船舶港口服务；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；国际货物

运输代理；国内货物运输代理；安全咨询服务；仓储设备租赁服务；

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物联网应用服务；包装服务；停车场服务；货

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报关业务；报检业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股权结构：公司直接持有东莞三江 62.11%股权，通过全资子公

司宏川实业发展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持有东莞三江 37.89%股权。

2、主要财务状况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总资产 73,155.16 76,534.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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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负债 34,525.82 37,151.28
净资产 38,629.33 39,383.31
项目 2025 年 1-9 月 2024 年度

营业收入 5,408.46 9,805.51
利润总额 86.59 4,921.52
净利润 199.60 4,535.55

注：2024年度数据为经审计数据，2025年 1-9月数据未经审计。

3、东莞三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

（二）东莞市宏川化工仓储有限公司

1、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：东莞市宏川化工仓储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：2014年 1月 9日

注册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䲞沙大道 15号 201室

法定代表人：李小力

注册资本：32,778.235864万人民币

经营范围：港口经营（在港区内从事货物的装卸、仓储服务）；

危险货物港口作业（在港口内装卸、过驳、储存、包装危险货物，

装拆危险货物集装箱）；国际货物运输代理；国内货运代理，仓储

代理；商业贸易咨询，企业管理咨询，投资管理咨询。(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

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宏川仓储 100%股权

2、主要财务状况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总资产 63,153.06 65,423.01
总负债 31,338.43 32,553.31
净资产 31,814.63 32,869.70
项目 2025 年 1-9 月 2024 年度

营业收入 3,411.48 6,959.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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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润总额 -1,497.72 -173.63
净利润 -1,124.98 -133.33

注：2024年度数据为经审计数据，2025年 1-9月数据未经审计。

3、宏川仓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

三、关联方基本情况

本次关联担保事项所涉关联自然人为林海川和潘俊玲，林海川

为公司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；潘俊玲为林海川配偶。

林海川和潘俊玲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

四、交易及担保的主要内容

东莞三江拟向创兴银行申请人民币 3.10亿元银行授信额度，上

述授信额度将用于置换存量未结清的银行融资、股东及关联方借款，

以及“东莞三江码头及储罐工程项目”的固定资产的建设、购置、

改造等用途。东莞三江拟以土地、房产、海域使用权、储罐及其管

线系统配套设备、码头及其他无证建筑物、构筑物及配套设施等固

定资产作抵押担保；以东莞三江项目的应收账款及公司、宏川实业

发展（香港）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东莞三江的股权作质押担保；公司、

公司下属公司宏川仓储以及公司关联方林海川及潘俊玲拟为东莞三

江申请银行授信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

宏川仓储拟向创兴银行申请人民币 3.70亿元银行授信额度，上

述授信额度将用于置换存量未结清的银行融资、股东及关联方借款，

以及“宏川仓储仓储项目及其配套石化码头工程项目”的固定资产

的建设、购置、改造等用途。宏川仓储拟以土地、房产、海域使用

权、储罐及其管线系统配套设备、码头及其他无证建筑物、构筑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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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配套设施等固定资产作抵押担保；以宏川仓储项目的应收账款及

公司持有宏川仓储的股权作质押担保；公司、公司下属公司东莞三

江以及公司关联方林海川及潘俊玲拟为宏川仓储申请银行授信事项

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

上述申请银行授信及担保相关协议目前尚未签署，在以上额度

范围内，具体授信金额、授信方式、授信期限、担保期限等最终以

实际签订的正式协议或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。

五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为支持东莞三江、宏川仓储经营发展需要，关联方为前述下属

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六、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申请银行授信有利于东莞三江、宏川仓储进一步优化融资

结构，有助于促进下属公司长期发展。

公司关联方林海川和潘俊玲为东莞三江、宏川仓储向银行申请

授信额度提供担保，将不会收取任何费用，是为了帮助前述下属公

司顺利取得银行授信，是其支持公司发展的体现。

下属公司东莞三江、宏川仓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对其在

管理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，本次担保风险可控。

本次申请银行授信及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同

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。

七、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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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年初至 10月末，公司向关联方林海川和潘俊玲（包含其

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）提供服务的交易金额累计

为 1,071.77万元，接受关联方林海川和潘俊玲（包含其控制或相互

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）提供服务的交易金额累计为 473.92万

元，前述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1,545.69万元。

2025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审议通过的关联方林海川和

潘俊玲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累计为 113,520.00万

元。关联方林海川和潘俊玲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所涉

各项借款事宜均正常履行，不存在因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债务违

约而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。

八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本次担保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审议批准且正在履行的担保

额度（即前期审议通过的且有明确担保金额的担保额度）以及预计

担保额度（即本次董事会审议的且有明确担保金额的担保额度）总

额为 643,229.60万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45.60%；其中，

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609,469.60万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 232.71%。公司对合营公司担保金额为 33,760.00万元，占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2.89%。

公司全资子公司太仓阳鸿通过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不超

过 25,000.00万元，公司、关联方林海川及潘俊玲为售后回租融资租

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未明确具体担保金额（具体详见

《关于下属公司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并接受公司及关联方提供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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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11））。公司为控股子公司、合营

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孙公司交割仓库资质提供担保，未明确

担保金额。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

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形。

九、董事会意见

本次下属公司东莞三江、宏川仓储申请银行授信，有利于前述

下属公司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，促进下属公司长期发展。

下属公司东莞三江、宏川仓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对其在

管理方面能够有效控制，担保风险可控。

本次申请银行授信及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同

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。

十、独立董事意见

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

信并接受公司、下属公司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独立董事认

为本次关联担保事项将有利于满足下属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本次关联担保符合法律、法

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，同意将本次关联担保事项提交董

事会审议。

十一、备查文件

1、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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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七次会议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年 12月 5日


	OLE_LINK5
	一、交易及担保情况概述
	二、被担保方基本情况
	OLE_LINK4

	三、关联方基本情况
	四、交易及担保的主要内容
	五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	六、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
	七、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
	八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	九、董事会意见
	十、独立董事意见
	十一、备查文件

